
 預算法第10條規定︰「……歲出，
除增置或擴充、改良資產及增加
投資為資本支出，應屬資本門外，
均為經常支出，應列經常門。」
本案房屋建築之增建因屬資本門
支出，該機關宜透列預算辦理，
以符預算編列與執行之規定。

 停車棚新建部分係屬財產之增加，
依「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」財
產增置之規定，應分別由會計及
財產管理單位為財產之列帳及產
籍之登記。

 ○○機關為辦理停車棚新
建工程，於年度預算未編
列相關資本門經費情形下，
由房屋建築修繕費勻支8
萬元辦理該工程。

 該停車棚新建工程完工後，
未依規辦理財產登記。

109.8.27


